
案例二 

詹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依法严惩利用大额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詹某某系广东省饶平县鑫某福珠宝店店主。詹某某在店员向其汇报有人大额购买

黄金首饰的行为异常时，出于牟利目的，指使店员继续向可疑人员出售黄金首饰，并与

可疑人员建立手机联系，在可疑人员前来大额购买黄金首饰前即通知店员做好准备。2022

年 2 月，詹某某用于接收客户购金款的本人银行卡因流入涉诈资金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

公安机关明确告知詹某某他人购金款系电信诈骗犯罪所得，詹某某协助调查并退赃。2022

年3月至4月，詹某某明知他人使用犯罪所得到其店内大额购买黄金首饰以便迅速洗白、

转移资金，仍继续配合可疑人员完成交易，收到购金款共计 600 余万元，已查明均系电

信诈骗犯罪所得，涉及 91 名诈骗被害人。公安机关抓获詹某某后，詹某某积极协助公安

机关追查犯罪，确保已售出的黄金首饰被及时扣押，至本案二审判决时，扣押在案的赃

款及黄金首饰折合人民币 500 余万元，上游犯罪被害人的绝大部分损失得以挽回。 

 

（二）诉讼过程 

 

广东省饶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詹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饶平县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饶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可疑人员大额购买黄金首饰的交易方式明

显异常，可疑人员报一个购金总金额，由店员确定购买黄金首饰的数量，对款式在所不

问，付款时一边与他人手机交流，一边按对方指示换用多张银行卡分散刷卡支付；詹某

某与可疑人员建立手机联系，并在被公安机关明确告知他人购金款涉诈后仍继续交易。

詹某某明知他人利用大额黄金交易方式转移犯罪所得，仍配合交易，其行为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情节严重。根据其犯罪行为及积极协助追赃挽损等情节，认定被



告人詹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

元。宣判后，詹某某提出上诉，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犯罪分子利用大额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在全国多地蔓延扩

散，成为此类犯罪一种新的常见犯罪手法。司法实践中，一些犯罪分子收到电信网络诈

骗资金后立即安排人员在金店大额刷卡购买金条、首饰等黄金制品，将所购黄金制品运

送出境或出售变现，通过匿名交易迅速实现资金转移、转换，以此掩盖资金不法性质、

模糊资金的来源和去向。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因具有高价值、便携性、易变现、不记

名等特征，《反洗钱法》明确规定从事规定金额以上贵金属、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属

于“特定非金融机构”，必须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报告、可疑交易上报等义务。

对此，司法工作人员要根据交易异常性、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

辩解等证据综合审查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是犯罪所得，依法惩治利用黄金交易实施的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同时，司法机关将追赃挽损贯穿于整个办案流程，至本案二审

判决时，扣押在案的赃款及黄金首饰折合人民币 500 余万元，上游犯罪被害人的绝大部

分损失得以挽回，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立场。 

 


